固定资产盘点流程

（资产管理处办公室，67703687，乐群楼306）

各单位、部门通过采资财一体化管理平台开展盘点工作





各单位、部门完成部门盘点，2026年3月30日之前向资产管理处提交纸质版盘点报告（盘点人、单位负责人签字，盖章）





资产管理处对各单位、部门盘点资产进行线下抽查





存在问题的部门进行整改，完成后资产管理处进行核查。





资产管理处通过采资财一体化管理平台发布盘点通知





资产管理处保存盘点报告，存档、备案





资产管理处撰写全校资产盘点报告，向校长办公会议报告








